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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近日，在山东淄博卖鸭头的一位小哥因其
壮硕的外表与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意外走
红。然而被动“网红”之后给他带来的却是生
活受到骚扰，销售额下滑，甚至成了“无业游
民”。

这位卖鸭头的小哥原本只是淄博的一名
普通创业青年。日前他被路过的网友拍下了
一段视频，画面中他健硕的肌肉和极为内向的
性格形成了一种“反差萌”。这段视频让小哥
迅速走红，被动地成了“流量明星”。然而这股
流量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收益，反而将他原本的
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鸭头小哥”意外走红后，无数的“网红”赶
来他的店铺前围观、拍照、直播，很多人只看不
买，留在店前久久不肯离开，严重阻碍了当地
交通和周边店铺的经营秩序。最终“鸭头小
哥”不得不暂时关闭了店铺躲避风头。在直播
中他哭诉自己成了“无业游民”。

类似鸭头小哥这样因为意外被动成为
“网红”，随后沦为别人“涨粉神器”的案例并
不少见。

2021年，靠着“一碗拉面3块钱，15年不涨
价”的简单纯朴话语和纯熟的技艺，山东一位
普通的拉面师傅在短短两周内成为中国顶流
网红“拉面哥”。然而出名之后迎来
的却是无数“网红”铺天盖地、各
显神通的“蹭流量”，这曾
一度让“拉面哥”在镜
头前痛哭：“我只是想
当普通老百姓。”

各路主播没日没
夜地强势围观，不仅使
当事人无法正常工作，
还导致附近道路交通陷

入“瘫痪”，严重干扰公共秩序。待流量潮水退
去，那些“大V”、主播可以拍拍屁股走人，那些
被拽入流量旋涡的当事人却很可能要长期承
受“被网红”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种把无辜
的当事人当作“涨粉神器”的行为很可能已经
触犯了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自媒体博主直播蹭流量
未征得当事人明确同意，就超越了界限，属于
侵权。同时堵塞道路，妨碍他人正常经营的还
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严重的可以追究
刑事责任。

其实早在 2016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就明
确要求，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
直播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直播从事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的活动。但是在流量的驱动下，“过
度围观”的乱象仍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各大社
交平台。

专家建议，具有直播功能的平台应当按照
上述规定，制定平台规则，约束直播企业和个
人的相关行为，同时，相关网络平台在接到投

诉之后，应当及时处理。
围观者应有最基本的边界

感，尊重不想当“网红”的普通人，
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主播

自身以及相关平台也应
负起相应的责任，规制
以极端手段“蹭流量”
的行为，避免普通人
被流量裹挟，让他们
回归正常生活。

据央视新闻

山东淄博“鸭头小哥”意外走红却沦为“无业游民”

谁红就蹭谁，围观的边界在哪里？

最近一段时间，山东淄博烧烤频频“出
圈”。有网友问，烧烤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

近日，淄博市交出了一季度“成绩单”。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1057.70 亿
元，同比增长 4.7%。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 9.5%、15%、
16%、25.2%。

考虑到淄博在4月份持续走红，成为现象
级的城市消费现象，淄博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
有望持续走高。数据直观证明，小烧烤里蕴藏
着大能量。

一串烧烤，绝非果腹那么简单。倘若运营
得当、管理有方，它能孵化成巨大IP，带动“吃
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发展。在今天的淄
博，种大葱、做小饼、生产电炉的上下游生产
者，对此都会有切身的感受。

这些天，有辽宁锦州、河北定州、河南信阳
等地多位官员“赴淄赶烤”，尝试剖析淄博烧烤
的成功经验。淄博烧烤走红是偶然的，但偶然
背后，一定有必然。探讨偶然背后的必然之
道，才能在风口来临的时候抓住风口，在机遇

来临的时候放大机遇。两个月来，比流量更加
为网友津津乐道的是当地政府高效的执行力、
市民的热情好客。他们合奏出的真诚善念，让
消费者找到温暖的力量。

当有些城市还在以简单粗暴手段清理路
边摊、一味追求街道整洁时，淄博却没有“一禁
了之”，而是主动出击，从多年前就开始整治占
道经营、噪音扰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走红之
后，当地政府响应迅速。从开通“烧烤专列”到
新增21条公交专线，从3天修好一条路到20天
新建一座烧烤城，从规范商户行为到惩处违法
乱象，高效的行动令人印象深刻。市民们则自
发组织车队免费为游客提供接送服务，为外地
游客免费发放食品和矿泉水，商户们依法依规
经营、拒绝短斤缺两……他们与政府双向奔
赴，共同维护了淄博的城市形象。

正如有专家所提到的，一个城市的经济发
展，是历史文脉、民风民俗、社情民意、政府治理
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淄博烧烤的成功，正
是全体淄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据南方日报

烧烤真能带动城市经济吗？

指责插队岂可“平移”成网暴
今年“五一”期间，浙江金华某景区的一段

争吵视频在网上迅速发酵。一对婆孙插队被
人批评后，情绪失控暴怒的场面被人拍摄下来
并上传到网络。据报道，“插队婆孙”近日已被
做成恶搞表情包，表情包进一步做成车贴、手
机壳甚至印在衣物上，她们的个人信息、行动
轨迹也都被曝光。

有一说一，这对婆孙插队肯定不对，“平
移”的说法也不成立，加塞就是加塞。但是对
待不文明行为，是不是就要像网友们说的那样

“用魔法打败魔法”？显然网暴的思路更加错
误。据报道，某电商平台上有超过30家店铺在
销售以“插队婆孙”漫画图为主题的汽车贴纸；
相关表情包在社交网络上热传，很多人“玩梗”
玩得不亦乐乎。殊不知这些行为已经涉嫌侵
犯两名当事人的肖像权。

用一种错误去“惩戒”另一种错误，只会在
谬误的路上走得更远。用网暴、社死来

“责罚”插队之人，即便她们在发生纠纷时情绪
失控、行为失当，也是不应该的。文明社会的
养成，靠的是法律和道德，绝不能以暴易暴。
特别是有些网友搞人肉搜索、地域攻击，已经
超过了表达正义感的范畴，而成了蹭热点、赚
流量的狂欢。

就事论事，涉事景区应该反思自己的管
理，加强安保力量，明确标识，减少游客排错队
的情况；围观群众谴责不文明行为、维持排队
秩序没问题，但动辄便拍视频发上网则需商
榷，“平移”成网暴更是越过红线。网友转发也
好跟帖也罢，是凑热闹还是借机宣泄情绪，在

“玩梗”时有没有成为网络暴力中难辞其咎的
那一片雪花？那些跟风制作表情包、车贴的
商家，无非赶着一波热度赚快钱。

据北京晚报

商业广告应与教材绝缘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涉及
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体育运动学校教学用书，其中
明确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
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

近年来，夹带商业广告或教辅资料链接网址、二维码等
信息的中小学教材，多次被媒体曝光。比如，某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语文课本封面插画上，一幢医院大楼上赫然写着

“××医院”。在教材中夹带商业广告，输出商业理念、商业
产品、商业价值，既影响教材内容的纯粹性，又让家长、学生
质疑教材的权威性，必须及时制止。

为防止教材夹带商业广告，2011年，教育部发布的《义
务教育教科书编印规范》就已明确，教科书内不得有广告内
容。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其中再
次强调，教材出版发行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
广告，不得搭售教辅材料或其他商品，如存在上述情形应退
出使用。

此次，教育部再次强调中小学教材不得夹带商业广告，
体现了教育部门整治教材植入广告的坚决态度，也给教育
出版机构、教材审定部门及使用学校再次敲响警钟。相关
机构必须认真执行有关规定，不对商业广告、教辅资料链接
网址等信息登上教材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仅重申相关规
定是不够的，还要加大对教材的监管检查，畅通举报渠道，
将广告从教材中彻底清理出去，并对缺乏社会责任与道德
良知的教材出版机构、疏于职守的教材审定部门和学校相
关负责人依法问责查处。 据法治日报

“下沉式旅游”的信号，小城市收到了？

今年“五一”假期，面对不少网红城市、热门景区买不着
票、订不了房，到处“人从众”和“刺客”的现实，一些计划出
游的上班族、年轻人选择“下沉式旅游”，将假期交给一个

“小地方”，甚至是乡镇、村寨，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地方
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和旅游乐趣。

上班族、年轻人将目光落到一些不知名的小地方，体现
了旅游市场进一步精细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常规旅游对于一些人来说已经难以满足多
元需求；旅游目的也从此前的长见识、尝尝鲜，变为如今的放
空自我、沉浸式体验——有人可能因为美食博主的推荐选择

“打飞的”去品尝一碗面，有人可能只是为了去标志性景点拍
张照，还有人或许纯粹只是为了换个新的环境放空自己……
总之，旅游，不一定非要有很多明确而“高大上”的目的。

“下沉式旅游”对于很多小城来说是机会更是考验。走
向小地方的游客，需要的不是热门景点千篇一律的商业街
和古镇，不是到处都能尝到的铁板鱿鱼或竹筒奶茶，而是够
自然、够原始的风光和人间百态，甚至就是“做一天当地人、
过一天当地生活”。现实中，一些小城市、小村落火出圈，靠
的正是原汁原味的特色。对承载能力有限的小城来说，如
何短时间内提升服务接待能力、完善基础设施，让游客来了
还想来，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而对游客来说，去了“小地方”，也要多一些更现实、理
性的期待，不要动辄对标繁华大都市，如此才更有可能收获
满意的出行体验。不少小城市正是胜在生活气息和自然风
情，有些服务供给和配套设施不太完善也可以理解。

关于“下沉式旅游”的探讨仍热度不减。不少在网红城
市、热门景区极限“拉练”过的游客表示，下次目的地会选择
小城市——希望有更多小城市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据工人日报

对待“反向抹零”就该“斤斤计较”

近年来，消费者投诉商家“反向抹零”越来越多，引发舆
论关注。就具体个案而言，每位消费者被“抹去”金额普遍
不大，损失很小；对商家来说，“小数不怕长计”，日积月累，
通过“反向抹零”可以带来一笔额外收入。

首先，商家“反向抹零”并未明确告知消费者，违背公
开、诚信原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其次，商
品实际售价与标签价格不一，明显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第
三，商家“反向抹零”属典型的“价外加价”，不管金额大小，
均违反了“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
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的规定。

针对商家“反向抹零”行为，最近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
门频频出手，或责令涉事商家改正并向消费者道歉，或没收
商家违法所得并苛以罚款，有力打击了个别商家不良行为，
保护了消费者权益，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法律权威，成效初
显，值得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投诉商家“反向抹
零”，显得过于“斤斤计较”，监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纯属“小
题大做”。问题在于，商家“反向抹零”行为违法事实清楚，
定性十分明确，负面影响明显。消费者权益保护无小事。
因此，对待“反向抹零”，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市场监管部门，
就该“斤斤计较”“小题大做”，该出手时就出手。

据东方网


